
A15

■ 2017年12月8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324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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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发行人” ）非公开发行股票（简称“本次

发行” ）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对象承诺：其认购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三、保荐人承诺

保荐人已对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

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确认本次非公开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律师对非公开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

见书内容无异议，确认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审计机构承诺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

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确认本次非公开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审计

机构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非公开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及其摘要中引用的财务报告内容无异议， 确认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

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验资机构承诺

本验资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

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确认本次非公开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验资

机构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验资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非公开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及其摘要中引用的验资报告内容无异议， 确认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

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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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周 文 李 宏 周 武

丁巧生 魏 嶷 尚志强

吴星宇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7日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一）发行数量：849,978股

（二）发行价格：23.63元/股

（三）募集资金总额：20,000,000元

（四）募集资金净额： 17,408,301.89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849,978股，将于2017年12月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上市首日设涨跌幅

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池驰，共计1名特定发行对象（以下简称“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所

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全额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普利特、本公司、公司、发行人 指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849,978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

股票的行为

募集资金 指 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董事会 指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东北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GHAI�PRET�COMPOSITES�CO.,�LTD.

证券简称： 普利特

证券代码： 002324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周文

董事会秘书： 储民宏

注册资本： 27,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421弄20号2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558号

成立日期： 1999年10月28日

上市日期： 2009年12月18日

电话： 021-69210096

传真： 021-51685255

邮编： 201707

公司网址： www.pret.com.cn

公司邮箱： dsh@pret.com.cn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电子材料、高分子材料、橡塑材料及制品，销售汽车配件、计算机及软

件、机电设备、环保设备、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在化工材料专业领域内的“四

技” 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先进高分子材料和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公司致力

于通用塑料工程化、工程塑料特种化、特种塑料产业化、材料研用环保化发展方向，主要产品包括改性聚

烯烃材料（改性PP）、改性ABS材料、改性聚碳酸脂合金材料（改性PC合金）、改性尼龙材料（改性PA）、

液晶高分子材料（TLCP）、环保PET材料等。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批准情况

2016年6月8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16年6月13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周文先生以书面形式提交的《关于增加2016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提案》。 为了使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更趋于市场化，周文先生提议公司调整非公

开发行定价方式，并相应调整发行方案，提请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

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

易（修订稿）的议案》。

2016年6月14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1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议案》、《关于取消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议案》、《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

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

及关联交易（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16年6月28日，发行人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经出席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

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

易（修订稿）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 〈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16年12月14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修订〈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修订2016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批准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 〈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之解除协议〉 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修订稿）的议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

行作出的承诺（修订稿）的议案》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16年12月30日，发行人召开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前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17年1月18日，本次发行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17年6月2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17年6月15日，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 926号核准。

2017年6月20日，发行人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2016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6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17年10月30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数量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二）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2017年11月23日，池驰向东北证券指定账户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2017年11月23日出具了上会师报字（2017）第5518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至2017年11月23日下午

16:00止，东北证券在兴业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开设的指定缴款账户（账号：5810� 2010� 0100� 0046� 00）已

收到普利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20,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2017年11月23日，东北证券在扣除发行人尚未支付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承销保荐费后，将募集资金余

额划拨至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11月24日出具了信会师

报字[2017]第ZA16392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止2017年11月23日，公司已收到东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800009597481的账户人民币

18,000,000.00元。 公司收到18,000,000.00元（已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2,000,000.00元），减除公

司为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所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747,200.00元，加上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

155,501.8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408,301.89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849,978.00元，资本溢价人民币16,558,323.89元计入资本公积，新增实收资本（股本）占新增注册资本

的100%。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7年11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2017年12月11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所

认股份的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20年12月11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二）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23.63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6年6月13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量。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也称定价区间，为2016年4月29日至2016年5月27日，由于公司在2016年5

月20日按每10股派息1.00元进行了除权除息，因此在计算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时，公

司首先对2016年4月29日至2016年5月19日除权除息前14个交易日的成交金额进行了复权处理， 再与

2016年5月20日至201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后的成交金额求和，再按上述公式算出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的均价。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并于2017年7月6日实施完毕，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价格相应调整为23.53元/股。

（三）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849,978股。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符合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决议，

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926号）关于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规定。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五）发行对象、认购金额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特定对象为池驰先生。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000,000.00元，发行

股份数量为849,978股，认购对象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金额（元）

1 池驰 20,000,000.00

合 计 20,000,000.00

（六）限售期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20年

12月11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七）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八）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的公司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全体股东按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持股

比例共享。

（九）募集资金情况及用途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2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及保荐费、律师费、审计费、

验资费等）2,591,698.11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7,408,301.89元。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849,978.00元，新增资本公积人民币16,558,323.89元。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限售期安排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认购对象 发行股份（股） 锁定期（月)

1 池驰 849,978 36

合计 849,978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池驰

（1）基本情况

姓名 池驰 性别 男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东路

****

国籍 中国

最近五年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起讫时间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上海熊猫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2016.02至今 项目经理 是

上海上熙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2015.11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是

上海熊猫机械集团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0.08至今 监事 是

（2）池驰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的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次发行预案公告日，池驰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情况如下：

编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代表

人

主要业务

1

上海上熙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50.00 池驰

信息、计算机软硬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件产

品的开发、设计、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

（3）池驰先生最近5年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的说明

池驰先生最近5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4）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池驰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前， 池驰先生并非本公司的关联

方，未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也不会导致池驰先生与本公司之间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5）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24个月内池驰先生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公告前24个月内，池驰先生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福春

保荐代表人：吕晓斌、赵明

项目协办人：卢金硕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8号恒奥中心D座5层

联系电话：010-63210629

传 真：010-68573837

（二）律师事务所

名 称：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童楠

经办律师：陈洁、沈寅炳、李夏凡

办公地址：上海市世纪大道1090号斯米克大厦19楼

联系电话：021-58358014

传 真：021-58358012

（三）审计机构

名 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朱建弟

签字会计师：唐国骏、冯晨晨、孙丞润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4楼

联系电话：021-23280753

传 真：021-63392558

（四）验资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朱建弟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4楼

签字会计师：唐国骏、冯晨晨

联系电话：021-23280753

联系传真：021-63392558

第二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7年9月30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周文 138,852,000 51.43

2 郭艺群 11,754,000 4.35

3 云南惠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70,000 2.91

4 卜海山 3,037,500 1.13

5 周武 2,945,700 1.09

6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渤海信托·恒利丰

207号单一资金信托

2,193,420 0.81

7 吴滨 2,144,265 0.79

8 上海翼鹏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2,091,661 0.77

9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1,767,743 0.65

1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聚鑫11号资金信托 1,717,345 0.64

合计 174,373,634 64.57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周文 140,343,800 51.82

2 郭艺群 11,754,000 4.34

3 云南惠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70,000 2.91

4 卜海山 3,037,500 1.12

5 周武 2,945,700 1.09

6 上海翼鹏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2,577,335 0.95

7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渤海信托·恒利丰

207号单一资金信托

2,310,420 0.85

8 吴滨 2,144,265 0.79

9 张祥福 1,648,937 0.61

1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1,610,043 0.59

合计 176,242,000 65.07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股

份数量（股）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

股份

110,489,124 40.92 849,978 111,634,483 41.22

二、 无限售条件

股份

159,510,876 59.08 - 159,215,495 58.78

三、股份总数 270,000,000 100.00 849,978 270,849,978 100.00

注：上述数据按本次非公开发行849,978股进行计算，交易前的数据为2017年9月30日股本结构。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及总资产规模均有所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将相应下降，公司财务

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进一步改善，本次发行将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高性能环保型塑料复合材料生产项目。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和未来公司整体战略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募投项目建成投产后，能够进一步扩

大公司改性材料的产能，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和总体运营能力，对于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增

强公司综合竞争力、提升公司行业地位都将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

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继续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保持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和公司的利益。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

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

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

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相应持

股比例将随着总股本的增加而有所下降。

七、本次发行后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发生

重大变化。

八、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周文先生，持有公司51.43%的股权。 本次发行后，周文先

生将持有公司51.27%的股权，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九、本次发行前后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849,978股。 以2016年度和2017年1-9月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公司本次

发行前后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如下：

项目 期间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

2016年12月31日 7.86 7.90

2017年9月30日 8.27 8.31

基本每股收益

2016年度 1.03 1.03

2017年1-9月 0.59 0.59

注：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按照2016年末及2017年9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前总

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照2016年末及2017年9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

集资金净额后的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按照2016年度及2017年1-9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除以本次发行

前后总股本计算。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详见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第四节 募集资金用途及相关管理措施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17年11月23日，池驰向东北证券指定账户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于2017年11月23日出具了上会师报字（2017）第5518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2017年11月23

日下午16:00止， 东北证券在兴业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开设的指定缴款账户 （账号：5810� 2010� 0100�

0046� 00）已收到普利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20,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

仟万元整）。

2017年11月23日，东北证券在扣除发行人尚未支付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承销保荐费后，将募集资金余

额划拨至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11月24日出具了信会师

报字[2017]第ZA16392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止2017年11月23日，公司已收到东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800009597481的账户人民币18,

000,000.00元。 公司收到18,000,000.00元（已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2,000,000.00元），减除公司为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所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747,200.00元， 加上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155,

501.8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408,301.89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849,978.00

元，资本溢价人民币16,558,323.89元计入资本公积，新增实收资本（股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1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款项收到后将用于：

序号 项目内容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1 高性能环保型塑料复合材料生产项目 49,384.08 2,000.00

合 计 49,384.08 2,000.00

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不足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际

情况，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相关措施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严格遵循《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到位后

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发行人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

机构、开户银行另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五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保荐机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普利特与东北证券签署了《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关于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之保荐

协议》，聘请东北证券作为普利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负责推荐公司的证券发行，在保荐期间持

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东北证券指定吕晓斌、赵明两名保荐代表人，具

体负责普利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保荐期间分为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上市期间和持续督导期间， 其中持续督导期间为自证券上市之日起的当年剩余时间

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东北证券认为：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上海普利

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东北证券愿意推荐上海普利特复合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保荐机构关于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法合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关于核准上海普利特复

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926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等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

和核准文件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

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不存在以

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的情形。

四、律师关于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律师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

和授权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中的法律文书内容与形式符合《实施细则》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公平、公

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人已履行本阶段必要的法律程序，发行人尚需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登记以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第六节 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7年11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为849,978股，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7年12月11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公司股票价格在2017年12月11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对象池驰认购的股票自2017年12月11日起锁定期为36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20年12

月11日（非交易日顺延）。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保荐书》。

（二）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三）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四）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一）查阅时间

工作日：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9:00-11:30，13:30-17:00。

（二）查阅地点

1、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558号

电话：021-69210096

传真：021-51685255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8号恒奥中心D座5层

电话：010-63210629

传真：010-68573837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7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

证券简称：特一药业 证券代码：

002728

公告编号：

2017-065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一药业” 、“发行人”或“公司” ）根据《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3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

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等相关规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

本次发行采用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及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网

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请投资者

认真阅读本公告。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

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本次可转债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17年12月6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T日

9:15～11:30，13:00～15:00。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时，需在其优先配售额度之内根据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

量足额缴付资金。 原股东及社会公众投资者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2、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主承销商发现投

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则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

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3、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2017年12月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4、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或当原股

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可转债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54亿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

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最大包销额为1.062亿元。

5、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

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根据《发行公告》，特一药业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

12月7日（T+1日）主持了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特一转债” ）网上发

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广东

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五” 位数： 86341,06341,26341,46341,66341

末“六” 位数： 157619,657619,728846

末“七” 位数： 5949778,0949778,2199778,3449778,4699778,7199778,8449778,9699778

末“八” 位数： 94176337,44176337

末“九” 位数： 066210338

凡参与“特一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

签号码共有91,16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张“特一转债” 。

特此公告。

发行人：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

002539

证券简称：云图控股 公告编号：

2017-056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宋睿先生函告，获悉宋睿

先生将其持有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补充质押

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宋睿 是 523

2017年12

月6日

2019年3月8

日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33%

补充

质押

宋睿 是 200

2017年12

月7日

2018年1月

17日

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0.51%

补充

质押

宋睿 是 500

2017年12

月7日

2018年9月

11日

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27%

补充

质押

宋睿 是 300

2017年12

月7日

2018年9月

18日

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0.76%

补充

质押

合计 -- 1,523 -- -- -- 3.87% -

以上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是对2017年3月8日宋睿先生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8日宋睿先生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9月11日宋睿先生与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2017年9月18日宋睿先生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补充。 关

于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详细情况， 分别详见公司2017年3月10日、2017年1月20日、2017年9

月13日、2017年9月2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4）、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3）、《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办理提前购回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9）、《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办理提前购回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0）。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宋睿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93,282,94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8.94%；本次

补充质押股份15,23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3.87%，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51%；累计质押其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312,572,062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79.48%，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0.94%。

3、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会出现平仓风险

以上股票质押为对前次股票质押的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宋睿先生资信情况良好，

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上述质押行为

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宋睿先生将采取补充质押等方式应对平仓风

险，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华泰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补充质押）；

2、中国银河证券股权质押回购交易协议书；

3、安信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8日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娜丽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３

，

９４３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２１０３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９４３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６６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１％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７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９．９９％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３１．２９

元

／

股。

蒙娜丽莎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蒙娜丽莎”股

票

１

，

５７７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公告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

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

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

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５

，

５６８

，

５１９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３０

，

４８４

，

７２９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６０

，

９６９

，

４５９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６０９６９４５９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２７４．２３７７６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

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９４．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５４８．７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６７６．９７２６８

倍，中签率为

０．０２７１９６２８５８％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

业区

２０３

栋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３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２１０５

号文核准。本次发

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０３６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６３．８５％

；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７３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３６．１５％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５６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名臣健康”

Ａ

股

７３６

万股。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

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

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

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５

，

５８８

，

０８１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７９

，

４９０

，

５４４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５８

，

９８１

，

０８８

个，

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５８９８１０８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８００．３４５６５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３．８５％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０３．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３２．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３０５１７９８５％

，

申购倍数为

４

，

３３８．０５６３２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Ｔ＋１

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本次发行

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８

日


